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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11 年 03 月 10 日南部場公聽會 
發言單位/公民/發言意見 回應說明 

(一)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管理課 

工程司邱致瑋 
1. P.6-10 依本法，一級海岸防護

計畫擬定機關為水利主管機

關，而管理權責依第 16 條第三

項由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實

施管理，「並管理之」請刪除。 
2.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

合事項之主辦機關，如能明確

詳列建議避免僅寫「各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」，否則可能僅淪為

互推責任而無法發揮實質分工

效益。 
 
 
 
 

3. 最基本的環境維護管理從本計

畫難以得知其主辦機關權責，

例如未登錄土地於實際管理上

仍無相對應權責機關對其進行

實質管理或維護，建議補充。 
 
 
 
 
 
 
 
4. 計畫中「沙」或「砂」用字，

建議用字使用一致。 

 
 
1. 所提的一級海岸防護計畫（第 6-10 頁）文字

部分謹配合刪除，以回歸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內

容所擬訂的分工，進行防護相關治理作業。 
 
 

2. 針對此部分，由於不同項目所對應的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確有不同，因此如欲在整體海岸管理

計畫中將所有的項目及其所對應的主管機關

都一一明列出來，有其困難性，如不同地區的

防護計畫中所需配合的防護相關事宜也有所

不同，因此目前僅列出已確認項目的主管機

關；而無法以一概全的項目，即以各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方式來處理。若有其他需明列權責機

關之項目，亦可於會後提出，本計畫後續亦可

配合參酌修正。 
3. 本法主要針對資源保護、災害防護、利用管理

三個主軸進行管理。通檢草案第 2.3.6 節

(P.2-83)，有關海岸地區土地利用管理權責，依

據行政院 106 年 3 月 8 日函示（院臺財字第

1060005990A 號），「地用」回歸國土計畫法、

區域計畫法、都市計畫法及國家公園法等相關

規定；「地權」則依國有財產法與土地法相關

規定辦理；「經營管理與治理」就按各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主管法令辦理。由於本法並未授權

土地之經營管理，或判別土地的管理權責。故

未登錄土地部分即回歸國有財產法與土地法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4. 「沙」及「砂」各自有不同的意義，一般而言，

海域或水域的部分採用「沙」，如漂沙；而涉

及陸域部分則採用「砂」，如迂迴供「砂」。然

此涉及水部分尊重水利主管機關的權責，以

「沙」字進行文字統一處理，而與防治或陸域

部分則建議仍以「砂」字呈現。 
(二) 屏東縣政府 林玉婷 

1. 本府地政處： 
本案倘涉及平均高潮線

 
1. 有關平均高潮線部分俟後續公告後再予提供

最新圖資，敬請諒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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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言單位/公民/發言意見 回應說明 
之變更，請將最新圖資檔案提

供，以供更新海洋資源區劃設

範圍。 
2. 本府農業處（林業及保育科）： 

(1) 尖山沿海保護區範圍土地

面積國公有地 10,711,869
平方公尺、公私共有地

7,099 平方公尺、私有地

3,665,395 平方公尺及未登

錄土地 497,837 平方公尺，

其中私有地占比 25%（多

為農牧用地及丙種建築用

地等）、國公有地占比 72%
（多為林業用地及墳墓用

地），保護區範圍並涵蓋車

城都市計畫。依據內政部營

建署 102 年度「研訂臺灣沿

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

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

復育諮詢服務總結報告書」

之表 3-8「臺灣沿海地區自

然環境保護計畫範圍內法

定保護區情形表」，尖山沿

海保護區計畫尚未依法公

告為法定保護區，另依據內

政部營建署 76 年 1 月 23
日所發布之臺灣沿海地區

自然環境保護計畫一北海

岸、北門、尖山、九棚、好

美寮，其中尖山沿海保護區

沿海地貌多為石區及泥岩

區丘陵、珊瑚礁海岸、沙丘

等，現該沿海保護區沿海地

貌已不復存在。茲因尖山沿

海保護區現況已與劃設當

時有明顯落差，且含括都市

計畫、25%私有地等重要經

濟活動區域，實有重新檢討

之必要，建請於本次通盤檢

2.  
(1) 本次通檢重點之一即是針對「臺灣沿海地區

自然環境保護計畫」12 處沿海保護區與現行

法定保護區之銜接機制進行研析。然在停止

適用之前必須要先確認所在之保護資源條件

已不復存在或已有適當銜接處理，因此在通

檢草案第六章中也敘明請各地方政府配合進

行資源條件調查，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有

相關調查資訊，也歡迎提供做為本署及本計

畫之輔助資料及相關調整依據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(2) 另外針對所提牡丹鄉沿岸海域之相關區域海

岸管理計畫部分，於本次通檢草案第六章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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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言單位/公民/發言意見 回應說明 
討納入討論考量。 

(2) 另牡丹鄉沿岸海域業經本

府劃入旭海觀音鼻自然保

留區，然岸際海漂垃圾嚴

重，且海岸侵蝕退縮嚴重，

建請研商降低區域外人為

因素對區域內自然環境之

不良影響，並納入區域海岸

管理計畫。 
(3) 檢附前開保護區及保留區

相關資料供參(如附)。 

表 6.1-1（內政部應辦及配合事項）項目十

八、整合海岸地區之利用管理（第 6-6 頁），

已提出針對縣市或個別海岸段、特定區位內

訂定因地制宜的管理及政策。針對此部分所

提之海岸保護等，未來或可成立專編，因應

個別需求去擬訂個別的管理。後續本部會邀

請地方政府召開相關研商會議。 
 
 
(3) 敬悉。 
 

(三) 經濟部水利署 李晟煒 
有關表 6.2-1 項目五，「本署

擬定一級海岸防護計畫並管理

之」，依本法第 16 條第 3 項後段

規定，由直轄市、縣市管理機關

實施管理，故建議項目五刪除「並

管理之」。另於表 6.3-1 增列直轄

市、縣市政府對一級海岸防護計

畫之管理。 

 
文字部分謹配合意見修正及刪除，以回歸海

岸防護計畫內容所擬訂的分工，進行防護相關治

理作業。 

  


